
让法律及时介入防控疫
情 ， 是对法制建设在实战中
的检验 ， 也是一次实践中的
普法教育 。 教育可以提高公
众的法治意识 ， 检验可以发
现工作的不足 ， 通过补充 、
完善 ， 使之成为这场斗争的
又一重要成果。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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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企业复工后员工要继续绷紧防疫这根弦

防控疫情阻击战需要法治力量的保障

公共场所戴口罩
应视为防疫铁律

■今日观点

要让“疫情真相”
跑赢“疫情谣言”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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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线上课堂”应防“李鬼”混水摸鱼

2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
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
这 是 中 央 在 防 控 疫 情 阻 击 战
的 关 键 时 刻 ， 给 我 们 提 出 的
一道 “必答题 ” ———非常时期
也 必 须 依 法 办 事 ， 而 且 应 该
在 疫 情 防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

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实现与
时俱进。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 起
初仓促应对， 打乱仗在所难免，
因而采取了某些打破常规的手
段， 并且呼唤公德意识， 共同抗
击疫情。 现在看， 这些做法都是
必要的， 但是还不够。 当我们付
出了代价， 也积累了经验， 使防
控工作逐步纳入有序轨道之后，
更需要法律的及时介入和执行到
位。 人们耳闻目睹的事实也在证
明这点———当道德、 纪律不足以
约束某些人的行为 ， 进而对社
会、 对他人带来危害时， 就必须
采取强制性的法律手段了。

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生活多
方面的冲击， 为相关法律的实施
提供了条件 。 例如 ， 对玩忽职
守、 失职渎职的干部及相关人员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是必要的， 但
对于涉嫌违法者还应该追究法律
责任 ； 对趁火打劫 ， 发 “国难
财” 的不法厂商， 仅有经济处罚
显然不够， 触犯了刑律就必须严
惩不贷 ； 对隐瞒疫情 、 恶意扩
散， 破坏交通、 扰乱秩序， 造谣
惑众、 贪污捐赠、 贻误救治……
等行为 ， 只要是法律规定禁止
的 ， 都应该依法处理 。 惟其如
此， 才能保障防控疫情阻击战依
法科学有序进行并且最终打赢。

疫情防控实践在不断发展变
化， 法治建设也要与时俱进。 要
在实践中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
法， 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完善处
罚程序。

突发的疫情使社会生活陡然
进入非常状态， 在处置某些不可
预见的问题时， 会遇到现有相关

法规不足以应对的情况， 因而难
出手、 难统筹、 难实施。 譬如有
人说， 非常时期严惩某些恶劣行
为要用重典， 但 “典” 从何来就
是现实问题。

7日，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
过了 《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决定》， 规范了所辖行政区域内
防控疫情的总体要求、 政府相关
职责、 单位和个人权利义务以及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这是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针对超大城市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客流集中返程
的实际， 在关键时刻启动应急立
法程序， 通过紧急立法做出特殊
时期的特别规定， 明确各级政府
以及卫生、 公安、 交通、 物价、
工商等相关各部门的职权， 依法
支持并授权政府采取必需的临时

性应急管理措施， 具有优先适用
的法律效力； 同时规范、 约束各
单位及个人行为， 为政府落实最
严格的防控措施及时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防控疫情的任务还很艰巨，
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战 “疫”
中各级地方人大责无旁贷， 完全
可以有所作为。 除了应急立法，
还负有对政府执法行为实施监督
的责任； 众多的人大代表也应该
及时了解和反映民意 ， 建言献
策， 发挥作用。

让法律及时介入防控疫情，
是对法制建设在实战中的检验，
也是一次实践中的普法教育。 教
育可以提高公众的法治意识， 检
验可以发现工作的不足， 通过补
充、 完善， 使之成为这场斗争的
又一重要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 预计到2月
10日 ， 北京中关村各分园将有
7000多家企业开复工， 还有一些
企业通过网络办公等方式实现灵
活复工。 针对企业开复工后的协
同办公、 物流、 住宿、 餐饮等需
求， 中关村管委会将协同属地区
政府、 市有关部门、 企业努力解
决， 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做到防
疫生产两不误。 （2月9日 《北京
日报》）

从即日开始， 许多企业将陆

续开始复工， 但疫情的防控工作
仍处于关键阶段。 如何加强防疫
工作？ 笔者以为， 除了企业按照
政府的要求， 加强防控措施外 ，
员 工 的 自 律 行 为 也 相 当 的 重
要 ： 首 先 ， 要 克 服 麻 痹 和 侥
幸 的 心 理 ， 继 续 绷 紧 防 疫 这
根 弦 ， 增 强 防 范 的 意 识 ， 做
到 防 疫 思 想 和 行 动 不 松 劲 ；
其 二 ， 要自觉遵守企业关于加
强疫情防控的要求， 依照规定自
觉做好防范工作， 努力减轻企业

的思想和工作负担， 使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能够用到恢复生产上
去； 其三， 要提高自我控制的能
力， 尽可能保持企业和家庭或宿
舍 “两点一线” 的距离， 坚持不
串门、 不扎堆、 不聚会聚餐等，
防患于未然； 第四， 要加强员工
之间的相互提醒和监督， 通过工
友团结互助， 凝聚防控疫情和发
展生产的力量， 真正做到防疫和
生产两不误。

□费伟华

因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展，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 《关于2020年
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 要
求部属各高等学校、 地方所属院
校、 中小学校、 幼儿园等适当推
迟春季学期开学时间。 同时， 多
地暂停线下培训活动， 并利用互
联 网 和 信 息 化 教 育 资 源 为 学
生 提 供学习支持 ， “停课不停
教 、 停课不停学 ” 。 （2月 9日
《经济日报》）

由于疫情的影响， 孩子的父
母们担心孩子不能上学， 又不能
参加校外培训， 跟不上趟， 害怕
输在起跑线上 ， 所以 “线上课

堂” 需求量很大， 于是 “线上课
堂” 有需求就有市场， “线上培
训补课” 市场不小。 尤其是在线
下教育培训被暂停后， 很多培训
机构搭上防控疫情的 “便车 ”，
把线下教育培训转为在线授课方
式， 据报道， 新东方、 好未来等
校外培训机构均已于近日采取相
应的应对措施， 或响应政策停止
线下授课， 或将线下授课转为在
线授课方式。

笔者建议， 在当下， 对 “线
上课堂”， 教育部门应统一规范
管理， 制定 “线上课堂” 措施，
由各学校组织进行， 而不能各行

其是。 对于线下教育培训机构转
入 “线上课堂”， 应该进行资格
认证， 严格把关， 并加强监督 ，
防止线下教育培训的 “李鬼” 搭
上防控疫情的 “便车”， 趁机害
人牟利 。 对于虚假的 “线上课

堂” 必须拿下， 依法惩处。 同时
家长们应该多长个心眼 ， 要跟
校 方 多 沟 通 联 系 ， 不能看到
“线上课堂” 就报名参加， 谨防
上当受骗。

□左崇年

■长话短说

疫情期间要保护
孕期哺乳期女职工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 ， 对于如何更好地保护孕
期、 哺乳期女职工健康， 为她
们提供更有效的劳动保护， 全
总女职工委员会日前面向各地
工会女职工组织发出建议 ：
通 过协商等方式 ， 积极推动
用人单位加强生育保护， 结合
实际安排孕期、 哺乳期女职工
居家远程办公、 灵活安排休假
及工作时间。 （2月9日 《工人
日报》）

孕期哺乳期女职工本就是
弱势群体， 本就应得到特殊保
护， 就算不是疫情期间， 上下
班对很多孕期哺乳期女职工来
说， 就是一件麻烦事， 尤其是
一些公司离家较远的孕期哺乳
期职工， 通勤时间长， 也可能
影响到她们的身体健康； 而在
疫情期间， 她们还是新冠肺炎
的易感人群， 一旦染病还将出
现难以治疗的问题。

对这一群体就要给予更好
保护， 要尽量降低她们受到交
叉感染的风险， 安排她们居家
远程办公， 在疫情期间给予她
们更多休假时间等， 就有利于
更好保护孕期哺乳期女职工。
对此， 企业要多考虑孕期哺乳
期女职工的难处， 尽量安排孕期
哺乳期女职工居家远程办公。

不能让孕期哺乳期女职工
在疫情期间成了 “易伤人群”。
对此， 要在疫情期间给予孕期
哺乳期员工特殊保护， 降低她
们的感染风险， 保护她们的合
法权益， 还需要加强对用人单
位的监管力度， 尤其是对损害
孕期哺乳期员工合法权益的用
人单位， 要能加大惩戒力度，
提高其违法成本。 企业也要自
觉保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对
孕期哺乳期员工实施特殊保
护， 要与全体员工一起同舟共
济、 共渡难关。 而像制造业、
服务业等一些行业， 因为少有
可以居家远程办公的岗位 ，
一 些 怀 孕 员 工 也 欠 缺 远 程
办 公 的 能 力 ， 对 此 ， 就 有
必要尽量延长孕期哺乳期员
工的休假时间。 □戴先任

玫昆仑： 上海市防控工作指
挥部8日发出通告： 即日起， 申
城严格执行公共场所体温检测和
自觉佩戴口罩的措施 。 通告指
出， 任何人进入上海的机场、 火
车站 、 长途汽车站 、 轨道交通
站、 医疗卫生机构、 商场、 超市
等公共场所 ， 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 都应当自觉佩戴口罩， 配合
接受体温检测。 出入公共场所戴
口罩， 应视其为防 “疫” 铁律，
必须认真遵守。

吴学安：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不断发展， 人们密切关注疫情相
关信息与防疫工作。 与此同时，
聚焦于防治新冠肺炎所形成的信
息灰箱和公共紧张， 也让传言谣
言有了滋长和迷惑 “不明真相
者” 的空间。 有关部门要践行正
本清源的职责， 该打击时严厉予
以打击。 努力做到 “不信谣， 不
传谣”， 防控谣言制造 “次生疫
情”， 同样是一场战斗。 要让真
实、 有用的信息更好地流动， 让
“疫情真相” 跑赢 “疫情谣言”。

口罩诈骗

■世象漫说

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与云南省昆明市公安
局日前联手破获一起特大 “口罩诈骗” 案， 抓
获涉案犯罪嫌疑人4名， 并在一名嫌疑人的车库
中缴获两箱涉案现金， 共计309万元。 （2月8日
新华社） □朱慧卿


